
 
 
 
 

 

关于严禁出租车企业和驾驶员 

在出租车上乱贴广告的通知 

各企业： 

     近日发现个别驾驶员未经企业及主管部门许可，擅自在

出租车上粘贴广告，造成不良影响。为此重申：根据顺德出

租车投标合同的相关规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未征得主管部

门同意前题下不允许在出租车上任何位置粘贴含有广告内

容的物件，已粘贴的必须在 10 月 28 日前清理干净，否则按

违约论处。 

《顺德区出租汽车管理实施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： 

第十八条（七）驾驶员不得擅自改动出租汽车的设施、

设备和服务标志； 

第二十四条（二十一）经营者和驾驶员不得在出租汽车

或者在车身上张贴广告，但经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在车内

设置电子显示屏广告。 

特此通知。 

（联系人：银霞  2980829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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